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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长沙）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长沙）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据与新大洲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或“上市公司”或“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

顾问服务合同》，担任其常年法律顾问，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关于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3〕第92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中需要律师发表意见的部分出具本《广东华商（长

沙）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对本核查意见，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

及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及经办律师仅就公司本次《问询函》的相关法律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并不对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不具备对该等专业

事项进行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本所及经办律师在本核查意见中对与该等

专业事项有关的报表、数据或对会计报告、审计报告等专业报告内容的引用，不

意味着本所及经办律师对这些引用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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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三）本所出具本核查意见是基于公司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为出

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书面资料或口头陈述，一切足以影响本核查意见的事实和

资料均已向本所披露；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

有效的，有关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 

（四）对于本所出具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根

据公司、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组织或个人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审慎

核查后作出判断。 

（五）在本核查意见中，本所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

本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境内法

律事项发表意见，不对中国境外的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域的事项发表意见；本所

发表相关法律意见，仅根据本所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及其他方面的一般知识而作

出判断，因此，本所提请本核查意见的使用者结合本所的法律意见及其他专业知

识进行综合判断。 

（六）本所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公司本次回复《问询函》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答复材料一起上报。 

（七）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本次《问询函》回复的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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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问询函》问题 1 

1、你公司在回复中称，公司收到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连和升）转入的 11,228,757美元后，主要用于支付部分企业所得税、支付乌拉圭

子公司贸易款等支出，剩余金额为 1,777.25万元人民币。请你公司：（1）说明

大连和升转入款项的性质，是解决违规担保的保证金，还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说明在上述转入款项未用于解决违规担保的情况下，后续你公司如无法承担赔

偿责任，超出部分是否仍由大连和升承担；（2）结合大连和升目前的财务状况

和债务情况等，说明大连和升是否有能力承担蔡来寅案最大赔偿金额。 

请律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说明大连和升转入款项的性质，是解决违规担保的保证金，还是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说明在上述转入款项未用于解决违规担保的情况下，后续你

公司如无法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是否仍由大连和升承担。 

【核查程序】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2019）粤 03 民初 796 号《民事判决书》、（2021）粤民终 309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相关诉讼材料； 

2．查阅新大洲与大连和升签署的《协议》及《补充协议》； 

3．查阅大连和升与 HS Global Group Ltd.（以下简称“和升控股”）之间的

有关文件； 

4．查阅新大洲与委托收款主体 FORESUN (HK) DEVELOPMENT CO.,LTD

（以下简称“恒阳发展”）签署的《委托收款协议》； 

5．查阅恒阳发展的交易凭证，通过视频见证方式查阅恒阳发展的汇丰银行

账户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的实时账户余额。 

【核查意见】 

根据（2019）粤03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书》及（2021）粤民终309号《民事

判决书》（以下统称“法院判决”），被告尚衡冠通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偿还原告蔡来寅借款本金7,0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8年6



  专项核查意见 

 4 

月12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被告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陈阳友、

刘瑞毅、徐鹏飞、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许树茂对尚衡冠通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尚衡冠通追偿；新大洲对尚衡冠通不能清偿蔡来寅

借款本息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2023年4月20日，新大洲与大连和升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大连和升依据

法院判决，向新大洲支付判决书中所列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4,200万元（按利息

年化利率24%计算）。本金及利息合计金额暂定7,700万元，大连和升已承诺，届

时资金不足赔偿的差额部分将由其予以补足。即如果法院实际执行新大洲赔偿金

额低于7,700万元，大连和升多支付的部分退还给大连和升；如果实际赔偿金额

超过7,700万元时，超过的金额部分由大连和升补足。 

经本所律师核查，大连和升已经按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通过

其香港全资子公司和升控股自筹资金向新大洲香港子公司恒阳发展转入相关资

金。目前蔡来寅案仍处于执行过程中，新大洲已向法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

执行异议已受理，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新大洲最终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时

间和金额尚未确定，新大洲亦暂未履行赔偿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大连和升向新

大洲转入款项的性质是用于弥补新大洲因蔡来寅案件承担赔偿责任可能遭受的

损失。新大洲将大连和升转入的款项用于支付部分企业所得税、支付乌拉圭子公

司贸易款等支出事项为新大洲内部资金筹划安排，并不影响大连和升向新大洲转

入款项的性质。新大洲将不再因蔡来寅案件承担实质赔偿责任，相关责任由大连

和升实际承担，实质上消除了新大洲未来承担赔偿责任可能导致的原第一大股东

尚衡冠通资金占用的影响，新大洲因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隐

患已经消除，上述安排有效维护了新大洲的权益，不再继续对新大洲及其社会公

众股东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结合大连和升目前的财务状况和债务情况等，说明大连和升是否有

能力承担蔡来寅案最大赔偿金额。 

【核查程序】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大连和升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2．取得大连和升及王文锋出具的相关说明； 

3．取得新大洲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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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 

根据新大洲的说明，截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蔡来寅案新大洲预计承担的最

大赔偿金额为 7,784 万元。如前述问题所述，大连和升已根据《协议》及《补充

协议》的约定向新大洲提供 11,228,757 美元（对应等额人民币 7,700 万元），上

述蔡来寅案最大赔偿金额与大连和升已实际提供资金的差额部分金额为 84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根据大连和升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流动资产

108.46 亿元，总资产 202.09 亿元，负债合计 100.02 亿，净资产 102.07 亿元，资

产负债率 49.50%，当期收入 24.89 亿元，净利润 1.94 亿元。 

根据大连和升及王文锋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大连和升及王文锋存在未履行生效判决案件主要由大连和升及王文锋为关联

公司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所致，目前大连和升正在积极推进相关案件的和解工作和

部分资产的处置工作，目前各方就和解方案基本达成一致，资产处置工作进行顺

利，和解工作将于 2023 年 7 月末全部完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大连和升有能力按照《协

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蔡来寅案的最大赔偿金额。 

 

二、《问询函》问题 2 

2、你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收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传票》

及相关《民事起诉状》，张天宇请求法院判令你公司对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黑民终 536号民事判决项下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尚衡冠通）对张天宇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诉请金额暂计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为 18,556,499.83 元。你公司在回复中称，大

连和升已出具《承诺函》，若法院最终判决，张天宇案中你公司需对尚衡冠通

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则大连和升同意代你公司支付法院判决的金额。请你公

司：（1）详细说明上述诉讼是否导致公司不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修订）》第 9.8.5 条规定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2）说明大连和升是否有

能力同时承担蔡来寅案和张天宇案的最大赔偿金额。 

请律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详细说明上述诉讼是否导致公司不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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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第 9.8.5 条规定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核查程序】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2022）琼 0108 民初 18475 号张天宇案传票、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

据材料； 

2．查阅（2018）黑 01 民初 871 号《民事判决书》、（2019）黑民终 536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20）最高法民申 3125 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统称

“生效法律文书”）； 

3．取得新大洲的有关说明； 

4．取得大连和升出具的《承诺函》； 

5．查阅大连和升与新大洲签署的《协议》； 

6．查阅大连和升向新大洲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新大洲”）转入 2,121.69 万元的银行凭证。 

【核查意见】 

1．张天宇案的具体情况 

2018 年 10 月 8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黑 01 民

初 8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尚衡冠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天宇

借款 1,826.35 万元；二、尚衡冠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天宇利息（以

1,826.35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起至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三、尚衡冠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天宇实现债权的费用

137,500 元；四、新大洲、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陈阳友对上述第一、

二、三项尚衡冠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 133,181 元，财产

保全费 5000 元，由尚衡冠通、新大洲、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陈阳友

负担。 

2019 年 10 月 22 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黑民终 536 号《民

事判决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对新

大洲不发生法律效力。张天宇依据该协议中关于新大洲在合同无效或撤销，亦应

对张天宇未受清偿的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要求新大洲承担责任，

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足。判决新大洲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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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2020）最高法民申 3125 号《民事

裁定书》载明，本案二审判决作出之时，九民会议纪要尚未发布，张天宇依据九

民会议纪要的规定，主张新大洲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

信。张天宇一审起诉时以新大洲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为由，主张新大洲

承担担保责任，其在申请再审时又主张新大洲承担担保无效的损害赔偿责任，超

出其一审起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裁定驳回张天宇的再审

申请。 

2023 年 6 月 1 日，新大洲收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寄送的传票、

起诉状等材料。张天宇认为关于主张新大洲承担担保无效的损害赔偿责任与以担

保合法有效为由诉请新大洲承担担保责任属于不同的事实和理由的司法认定，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新大洲对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黑民终 536 号民事判决

项下尚衡冠通对张天宇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诉请

金额暂计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为 18,556,499.83 元）。 

2．张天宇案是否导致新大洲不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第 9.8.5 条规定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虽然张天宇案已经法院受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

修正）》以及《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的有关规定，法院在

立案过程中主要是对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登记立案条件进行程序性审查，而通

常不进行实质性审查。鉴于（2019）黑民终 536 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张天

宇依据该协议中关于新大洲在合同无效或撤销，亦应对张天宇未受清偿的全部借

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要求新大洲承担责任，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足。

本所律师认为，张天宇在本案中胜诉可能性较小。 

2023 年 6 月 14 日，大连和升出具《承诺函》，若法院最终判决，张天宇案

中新大洲需对尚衡冠通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则大连和升同意代新大洲支付法院

判决的金额。2023 年 6 月 24 日，大连和升与新大洲签署《协议》约定，大连和

升同意由指定公司将张天宇案件计算至 2023 年 6月 21 日的本金和利息合计金额

为人民币 2,121.69 万元，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前（含当日）支付至新大洲指定账

户。若法院判决，新大洲对尚衡冠通的上述债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则新大洲将

收取的大连和升款项退还大连和升；若法院判决，新大洲对尚衡冠通的上述债务

需承担赔偿责任，且金额与大连和升支付新大洲的金额不一致的，大连和升应进

行多退少补的调整。新大洲同时将追偿尚衡冠通的权利转让大连和升，双方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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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签署债权转让协议。2023 年 6 月 25 日，大连和升向新大洲子公司上海新大洲

转入 2,121.69 万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张天宇案中，新大洲将不

再因张天宇案件承担实质赔偿责任，相关责任由大连和升实际承担，实质上消除

了新大洲未来承担赔偿责任可能导致的原第一大股东尚衡冠通资金占用的影响，

新大洲因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上述安排有效

维护了新大洲的权益，不会导致新大洲不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修订）》第 9.8.5 条规定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说明大连和升是否有能力同时承担蔡来寅案和张天宇案的最大赔偿

金额。 

【核查程序】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大连和升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2．取得并查阅（2022）琼 0108 民初 18475 号张天宇案的传票、民事起诉状

及相关证据材料； 

3．取得新大洲的有关说明。 

【核查意见】 

如前述问题所述，蔡来寅案中，大连和升已向新大洲转入 11,228,757 美元（对

应等额人民币 7,700 万元），且有能力按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

蔡来寅案的最大赔偿金额。张天宇案中，张天宇胜诉的可能性较小；同时，大连

和升已按照《协议》约定向新大洲转入 2,121.69 万元并承诺按照法院判决进行多

退少补的调整。根据新大洲的说明，截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蔡来寅案的预计最

大赔偿金额为 7,784 万元，张天宇案中新大洲可能承担的最大赔偿金额为

2,121.69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根据大连和升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流动资产

108.46 亿元，总资产 202.09 亿元，负债合计 100.02 亿，净资产 102.07 亿元，资

产负债率 49.50%，当期收入 24.89 亿元，净利润 1.94 亿元。根据大连和升及王

文锋的说明，大连和升持有新大洲股票被查封冻结涉及的未履行生效判决案件主

要由大连和升及王文锋为关联公司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所致，大连和升正在积极推

进相关案件的和解以及资产处置工作。目前各方就和解方案基本达成一致，资产

处置工作进行顺利，和解工作将于 2023 年 7 月末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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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大连和升有能力按照《协

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蔡来寅案的最大赔偿金额，同时按照《协议》承

担张天宇案的最大赔偿金额。 

本核查意见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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